附件

2023年房山区综合考核公众满意度调查方案
一、调查目的

根据《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关于印发<房山区处级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办法>的通知》要求，为深入了解房山区社会公众对本区各区直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、职责履行、为民服务等方面的评价，为2023年度房山区处级领导班子综合考核提供数据支持，国家统计局房山调查队（以下简称房山调查队）受房山区委组织部委托，拟开展房山区综合考核公众满意度调查。

二、调查内容

调查内容为社会公众对房山区各区直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、全面从严治党、履行核心职能、解决公众诉求、优化营商环境、改进工作方式等方面的态度和评价。

三、调查对象
调查对象为18周岁至65周岁、居住或工作在房山区一年及以上的政府部门服务对象。

四、调查频率及调查时间

调查频率为一次性调查。

调查时间为2023年12月27日至2024年2月15日。

五、调查方法及样本量

本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，根据本区各区直部门及各乡镇（街道）提供的服务对象名单,从各服务对象名单中随机抽取调查对象进行调查，样本总量为6540人。

六、调查组织方式

本调查由房山调查队组织实施。调查员负责调查问卷的推送及调查数据的审核汇总。

七、数据发布

本调查数据及调查报告仅提供给区委组织部内部使用，不对外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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